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０８

证券简称：大族激光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８

深圳市大族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深圳市大族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

，

０４４

，

３９６

，

６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

派

２．００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１．８０００００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

三、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 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６６２

深圳市大族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２ ００＊＊＊＊＊０４９

高云峰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深南大道

９９８８

号大族科技中心

２５

楼董秘办

咨询联系人：王琳

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６１６ １３４０

，传真电话：

０７５５－８６１６ １３２７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大族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９０

证券简称：金智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４

江苏金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江苏金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实施事宜公告如下：

一、 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２０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０．５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４５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

三、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 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６８８

南京金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２ ００＊＊＊＊＊５９７

葛宁

３ ００＊＊＊＊＊２８３

叶留金

４ ０１＊＊＊＊＊２０２

冯伟江

５ ００＊＊＊＊＊３３７

徐兵

６ ００＊＊＊＊＊５４５

陈奇

７ ００＊＊＊＊＊６６６

朱华明

８ ０１＊＊＊＊＊４９５

郭伟

９ ００＊＊＊＊＊８０９

陈钢

１０ ００＊＊＊＊＊４５４

贺安鹰

１１ ０１＊＊＊＊＊４８１

丁小异

１２ ００＊＊＊＊＊９８１

金勇

１３ ００＊＊＊＊＊２６９

叶锋

１４ ００＊＊＊＊＊９０３

向金凎

五、咨询机构

咨询机构：江苏金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咨询地址：南京市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将军大道

１００

号

咨询联系人：华美芳、李瑾

咨询电话：

０２５－５２７６２２０５

传真电话：

０２５－５２７６２９２９

特此公告。

江苏金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

股票简称：苏常柴

Ａ

、苏常柴

Ｂ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７０

、

２００５７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０

常柴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分红派息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是否距离股东大会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两个月以上实施的：

□

是

√

否

常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４

日的《证券时报》、《大公报》和巨潮咨询网

上。

二、分红派息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

２０１１

年末总股本

５６１

，

３７４

，

３２６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

派发现金人民币

０．２

元（含税）。

扣税后，

Ａ

股个人股东、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现金人民币

０．１８

元；

Ｂ

股个人

股东、非居民企业股东实际每

１０

股派现金人民币

０．１８

元。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

Ｂ

股现金股息按本公司股东大会决议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４

日）中国

人民银行公布人民币兑港币的中间价（

１

港币

＝０．８１４５

人民币）折合港币兑付。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息日

１

、

Ａ

股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

Ｔ

日），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

Ｔ＋１

日）；

２

、

Ｂ

股最后交易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

Ｔ

日），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

Ｔ＋１

日），

Ｂ

股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

Ｔ＋３

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

Ｔ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Ａ

股股东。

２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

Ｔ＋３

日）（最后交易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Ｂ

股股东。

五、分红派息方法

１

、

Ａ

股：

（

１

）

Ａ

股股息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

Ｔ＋１

日）通过股东托管券商直接划至其资金账户；

（

２

）以下股东的现金股息由本公司派发：

股东帐号 股东名称

０８＊＊＊＊＊２２３

常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２

、

Ｂ

股：

Ｂ

股股息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

Ｔ＋３

日）通过股东托管券商或托管银行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若

Ｂ

股股东在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

Ｔ＋３

日）办理了“苏常柴

Ｂ

”转托管，其股息仍在原托管证券商或托管银行处领取。

六、股份变动情况

无

七、非居民企业完税证明等办理事宜

Ａ

股和

Ｂ

股非居民企业股东如需获取完税证明，请最晚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前（含当日）填写附件

１

列

示的表格传真至联系地址，并请将原件签章后寄送至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如果

Ａ

股和

Ｂ

股有关股东向本公司提交中国税务机关出具的认定其为居民企业的税务证明，或向本公

司提供中国税务机关批复的享受协定待遇或其他免税等优惠政策的证明文件 （上述证明文件原件或复印

件加盖公章），本公司将按照提供的税务文书和相关认定文件重新计算应派发红利金额，协助向主管税务

机关就已征税款和应纳税款的差额申请退税并做相应补发。由此给股东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并恳请

理解。

八、联系方式：

联系人：何建江

电话：

０５１９－６８６８３１５５

传真：

０５１９－８６６３０９５４

联系地址：江苏省常州市怀德中路

１２３

号

邮编：

２１３００２

九、备查文件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常柴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

附件

１

：

登记表

股东信息 中文（如有） 英 文

在其居民国（地区）名称

在中国境内名称（如有）

在其居民国（地区）地址

国（地区）别

应缴纳股息所得税情况

证券账户号码

付息股权登记日持股数（股）

联系人信息

姓名

电话

传真

联系地址

联系人信息

签章：

日期：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００

股票简称：模塑科技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９

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以书面和电话的形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４

日上午在公司江南商务大厦

６

楼会议室召开。本次

董事会应出席董事

５

名，实际出席董事

５

名，会议由董事长曹克波先生主持，公司全体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一、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需选举产生新一届董事会。经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并经独立董事事先认可，公司董事会提名曹克波先生、曹明芳先生、姚伟先

生、刘志庆先生、马丽英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其中刘志庆先生、马丽英女士为独立董事候

选人）。上述董事及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见附件。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１

、提名曹克波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

、提名曹明芳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３

、提名姚伟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４

、提名刘志庆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５

、提名马丽英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董事会换届选举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决议通过的董事候选人名单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选举产生， 其中独

立董事候选人需经中国证监会江苏监管局、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将

采取累积投票制的表决方式。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为确保董事会的正常运作，在新一届董事就任前，原董事仍应按照有关规定

和要求，履行董事职务。

二、审议通过《关于制订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议案获得通过。

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刊登于巨潮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管理制度》。

该议案尚需提交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三、审议通过公司预计

２０１２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关联董事曹克波先生、曹明芳先生回避了本项议案的表决，议

案获得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本项议案获独立董事事先认可，独立董事认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预计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公

司经营活动所需，公司不会因此关联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董事会的审议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关联

交易制度》的规定，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没有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我们

同意该关联交易议案。

相关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证券时报及巨潮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预计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四、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议案获得通过。

公司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星期四）在公司商务大厦六楼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详细情况请查阅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江南模塑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

附件：

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曹克波：男，

１９６９

年

５

月出生，清华大学

ＥＭＢＡ

，曾接受德国马堡大学工商管理培训。曾任江阴模塑集团

有限公司海外代表、国际业务部经理。现兼任江阴模塑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曹明芳：男，

１９４４

年

５

月出生，大专学历，曾任职江阴市第二纺织机械厂副厂长、江阴市周庄镇工业公司

经理、周庄经委副主任。先后获得无锡市优秀企业家、江苏省优秀经营管理者、全国优秀乡镇企业厂长（经

理、董事长）等称号。现兼任江阴模塑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姚伟：男，

１９７２

年

６

月出生，本科学历，曾赴德接受技术培训。曾任江南庆玛曼模塑有限公司办公室主

任，公司制造部经理，现任模塑科技副总经理，上海名辰模塑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志庆：男，

１９６６

年

６

月出生，硕士，中国注册会计师，中国注册资产评估师，曾任国营无锡市水泥厂会计，

无锡宝光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部经理，江苏公证会计师事务所高级经理。现任无锡宝光会计师事务所副所长。

马丽英：女，

１９７１

年

１０

月出生，研究生、中共党员，律师，曾任中国建设银行江阴市支行监审科科员，审

计科科员，办公室科员，信贷管理科科员，风险管理科、信贷业务部副科长、副经理，无锡国立（天旭）律师事

务所律师，无锡滨江律师事务所律师。现任远闻（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特别说明：

１

、曹明芳先生目前任江阴模塑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曹克波先生任江阴模塑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江阴模塑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除此之外，上述

３

位董事候选人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之间或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２

、上述

５

名董事候选人目前均未持有公司股份，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

股票简称：模塑科技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００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０

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

独立意见的公告

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

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全体董事一致同意提名曹克波先生、曹明芳先生、姚伟先生、刘志庆先生、马丽

英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其中刘志庆先生、马丽英女士为独立董事候选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和《上市公司治

理准则》等相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在审查提名程序、查阅相关董事候选人简历、听取公司董

事会说明，并于相关候选人充分沟通的基础上，基于我们个人的客观、独立判断，对照有关规范性文件精

神，就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本次董事候选人、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名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关于在上市公司

建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和《独立董事制度》的要求，提

名程序合法有效。

二、根据曹克波先生、曹明芳先生、姚伟先生、刘志庆先生、马丽英女士的个人履历、工作经历等，未发

现其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的情况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

三、根据刘志庆先生、马丽英女士的教育背景、职业经历和专业素养等，未发现其存在中国证监会《关

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第三项规定的情况，具有独立董事必须具有的独立性。我们

认为上述

２

名独立董事候选人符合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上述

２

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尚需提交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查。

我们同意上述董事候选人的提名，提名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没有损害

股东的利益。同意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提交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采用累计投票制的方

式进行表决。

特此公告。

独立董事： 沈国泉 王荣朝

二

○

一二年六月五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００

股票简称：模塑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１

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决定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会议有关

召开股东大的事宜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模塑科技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星期一）上午

１０

：

３０

开始

３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

４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星期三）

５

、出席对象：

（

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星期三）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附后）。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６

、会议地点：江苏省江阴市周庄镇长青路

８

号商务大厦六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本次会议审议事项符合法律、法规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

１

、审议《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３

、审议《关于制订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管理制度的议案》

４

、审计《关于公司预计

２０１２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特别提醒：

（

１

）会议第

１－２

项议案均采取累积投票制方式选举；

（

２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有关资料需按《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要求报中国证监会江苏监管

局、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待中国证监会江苏监管局、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股东大会表决。

（三）以上议案分别经公司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及公司七届监事会第十七次

（临时）会议审议通过，详细情况请查阅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相关公告。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登记方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星期三）上午

９

：

００

至下午

５

：

００

２

、登记方法：

①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股东账户卡及复印件、持股凭证原件进行登记；

②

法人股东须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股东账户卡及复印件、持

股凭证、出席人身份证及复印件进行登记；

③

委托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原件、委托人身份证及复印件、委托人股东

账户卡及复印件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④

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办理登记。

３

、登记地点：江苏省江阴市周庄镇长青路

８

号，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信函登记地址：公司董秘办，信函上请注明“临时股东大会”字样。

通讯地址：江苏省江阴市周庄镇长青路

８

号，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秘办

邮 编：

２１４４２３

传真号码：

０５１０－８６２４２８１８

四、其他事项：

（

１

）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会期半天，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代理人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

２

）会议联系方式：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秘办

联系电话：

０５１０－８６２４２８０２

联系传真：

０５１０－８６２４２８１８

联系人：单陈燕女士

五、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的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决议；

２

、经与会监事签字的七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决议；

３

、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管理制度。

特此公告。

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六月五日

附件：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

／

个人出席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并按照本单位

／

个人意见代理行使表决权。

议案

表决意见

累计投票数 投票数

１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１．１

非独立董事选举

（

１

）选举曹克波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

２

）选举曹明芳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

３

）选举姚伟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１．２

独立董事选举

（

１

）选举刘志庆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２

）选举马丽英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２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１

）选举朱晓东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

２

）选举袁彐良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议案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３

、关于制订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管理制度的议案

４

、关于公司预计

２０１２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委托人签字： 受托人签字：

身份证号码：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日期：

委托人股票帐号：

委托人表决意见：

说明 ：

１

、第

１

项议案《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和第

２

项议案《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

案》采用累积投票制。

对非独立董事候选人表决时，每位股东拥有选举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选举票总数为

Ｘ＊３

；对独立董事

候选人表决时，每位股东拥有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的选举票总数为

Ｘ＊２

；对监事候选人表决时，每位股东

拥有选举监事候选人的选举票总数为

Ｘ＊２

（

Ｘ

指股东及代理人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本公司股数，股东应当

以所拥有的选举票总数为限进行投票。股东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将累积表决票数分别投向数个或全部集

中投向任一董事或监事候选人。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对董事或监事候选人集中或分散行使的投票总数

等于或少于其累积表决票数时，该股东投票有效，累积表决票数与实际投票数的差额部分视为放弃。

２

、第

３

、

４

项议案如欲投票同意议案，请在同意栏相应空格内打“

√

”；如欲投票反对议案，请在反对栏相

应空格内打“

√

”；如欲投票弃权议案，请在弃权栏相应空格内打“

√

”。

３

、若委托人没有对表决权的行使方式做具体指示，被委托人可行使酌情裁量权，以其代为适当的方式

投票赞成或反对某议案或弃权。

４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００

股票简称：模塑科技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２

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监事会第十七（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七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以

专人送达、传真或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４

日上午

１１

：

００

在商务大厦六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监事会会议应出席监事

４

名，实出席监事

４

名。会议由公司监事会召集人朱晓东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

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公司七届监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

日届满，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文件的规定，公司监事会一致推

举朱晓东先生、袁彐良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见附件。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１

、提名朱晓东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２

、提名袁彐良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次决议通过的监事候选人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选举产生， 届时股东大

会将采取累积投票制的方式进行表决。

新一届监事会成员中，股东大会选举出的监事，将与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的职工代表监事（周曹兴先生、

钱志芬女生）共同组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为确保监事会的正常运作，在新一届监事就任前，原监事仍应按照有关规定

和要求，履行监事职务。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预计

２０１２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关联监事朱晓东先生回避了表决，议案获得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特此公告。

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

附件：

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

朱晓东：男，

１９６６

年

１０

月出生，本科学历。曾就职于江阴市广播电视局、江阴市石油大厦，现任江阴模塑

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袁彐良：男，

１９５６

年

１２

月出生，高中学历，曾任江阴模塑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江阴模塑集团有

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特此说明：

１

、监事候选人朱晓东先生与袁彐良先生目前任职于江阴模塑集团有限公司，江阴模塑集团有限公司

为本公司控股股东，除此之外，监事候选人周曹兴先生和钱志芬女士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或

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２

、上述

４

位监事候选人目前均未持有公司股份，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００

证券简称：模塑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３

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产生第八届监事会

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鉴于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任期已届满，根据《公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职工代表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

日下午

２∶００

在公

司商务大厦六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职工代表

３０

人，实到职工代表

２２

人，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

规、规范性文件。

经出席会议的职工代表认真审议，推选周曹兴、钱志芬出任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相关人

员简历见附件），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享有相应的权利，履行相应的义务，承担相应的责任。

周曹兴、钱志芬将与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

２

名非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第八届

监事会，任期至第八届监事会届满。

表决结果：

１

、选举周曹兴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赞成

２２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

、选举钱志芬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赞成

２２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

附件：职工代表监事简历如下

周曹兴：男，

１９６８

年

２

月出生，

１９８６

年进入本公司，现任模塑科技总部经营管理部经理。

钱志芬：女，

１９７０

年

５

月出生，本科学历。

１９９８

年进入本公司，现负责研发中心技术工作。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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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004

股票简称：白云机场 编号：

2012-008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公告暨发出召开

2011

年度股东大会的

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由公司董事长召集，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

（临时）会议于

2012

年

6

月

2

日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5

月

21

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

件、电话的形式送达各董事及其他参会人员。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11

名，实到董事

10

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1

、原公司章程的第五条，拟修订为

"

第五条 公司住所：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南工作区自编一号；邮政编

码：

510470"

。

2

、原公司章程第一百六十三条，拟修订为

"

第一百六十三条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为：

（一）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研究论证程序和决策机制

1

、公司制订或修改利润分配政策时，应当以股东利益为出发点，注重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并给予投资

者稳定回报，由董事会充分论证；若修改利润分配政策，应详细论证其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制订或修改利润分配政策时，独立董事应发表独立意见。

公司制订或修改利润分配政策时，应通过公司网站、公众信箱或者来访接待等渠道充分听取中小股东

的意见和诉求，并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与中小股东的上述交流和沟通应当形成记录。

2

、董事会审议制订或修改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时，应经全体董事过半数通过。

公司制订或修改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应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股东大会审议

制订或修改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时，须经出席股东大会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

表决通过；对现金分红政策进行调整或者变更的，须经出席股东大会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表）所持表决

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二）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

1

、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应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利润分配不得超过

累计可分配利润的范围，不得损害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2

、利润分配形式：公司可以采取现金、股票或现金、股票相结合或法律法规许可的其他形式分配利润。

3

、现金分红的具体条件和比例：

公司本年度盈利时，原则上至少进行一次现金分红，且最近三年累计以现金形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

近三年实现的平均可分配利润的

30%

。

如果董事会在公司盈利的情况下拟不进行现金分红，董事会应当在议案中说明不进行现金分红的原因。

4

、发放股票股利的具体条件：在满足上述现金分配股利之余，结合公司股本规模和公司股票价格情

况，公司可以与现金分红同时或者单独提出并实施股票股利分配方案。

5

、利润分配的时间间隔：公司符合本章程规定的条件，可以每年度进行一次利润分配，也可以进行中

期利润分配。

6

、制订利润分配具体方案应履行的审议程序：董事会应当认真研究和论证公司现金分红的时机、条件

和最低比例、调整的条件，公司利润分配具体方案应由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制订公司利润分配具体方案时，独立董事应当发表独立意见。

制订公司利润分配具体方案时，应当通过公司网站、公众信箱或者来访接待等渠道，充分听取中小股

东的意见和诉求并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与中小股东的上述交流和沟通应当形成记录。

"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关于卢光霖先生、刘子静先生、陈凤起先生、林运贤先生、韩兆起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职务的议

案》

公司董事卢光霖先生、刘子静先生、陈凤起先生、林运贤先生、韩兆起先生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职务

,

同

意此议案提交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上述董事职务变更将导致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在改选出的董事就

任前，原董事仍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董事职务。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三、《关于提名刘建强先生、关易波先生、张育民先生、戴智先生、邱嘉臣先生担任公司董事职务的议

案》

同意刘建强先生、关易波先生、张育民先生、戴智先生、邱嘉臣先生为公司董事候选人，并将上述董事

候选人人选提交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选举审议，候选人简历附后。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四、《关于批准卢光霖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长职务的议案》

自本决议通过之日起，卢光霖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长职务。

五、《关于批准刘子静先生不再担任公司副董事长职务的议案》

自本决议通过之日起，刘子静先生不再担任公司副董事长职务。

六、《关于选举张克俭先生担任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自本决议通过之日起，张克俭先生担任公司董事长，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止。

七、《关于批准张克俭先生不再担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自本决议通过之日起，张克俭先生不再担任公司总经理职务。

八、《关于批准韩兆起先生不再担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自本决议通过之日起，韩兆起先生不再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九、《关于批准马心航先生不再担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自本决议通过之日起，马心航先生不再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十、《关于聘任张育民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自本决议通过之日起，张育民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止

,

其担任的公司副总经理

职务自然免除，张育民先生简历附后。

十一、《关于聘任武宇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自本决议通过之日起，武宇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止，武宇先生简历附后。

十二、《关于发出召开

2011

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议案》

同意发出关于召开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通知内容具体如下：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召开

2011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6

月

25

日（星期一）上午

9:30

●

会议召开地点：广州白云机场铂尔曼大酒店协和堂

●

会议方式：会议现场投票的表决方式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一）会议时间：

2012

年

6

月

25

日（星期一）上午

9:30

。

（二）会议地点：广州白云机场铂尔曼大酒店（原诺富特白云机场大酒店，位于新白云机场候机楼北侧，

电话：

020-36068866

）二楼协和堂。

（三）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四）会议召开方式：采用会议现场投票的表决方式。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会议内容

1

、审议《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审议《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

、审议《公司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

、审议《公司

2011

年度报告》；

5

、审议《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6

、听取《独立董事

2011

年度工作报告》；

7

、审议《关于聘任公司

2012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8

、审议《关于变更公司住所的议案》；

9

、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10

、审议《关于卢光霖先生、刘子静先生、陈凤起先生、林运贤先生、 韩兆起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职

务的议案》；

11

、审议《关于选举刘建强先生、关易波先生、张育民先生、戴智先生、邱嘉臣先生担任公司董事职务的

议案》。

12

、审议《关于选举汪东兵先生担任公司监事职务的议案》

议案

11

、议案

12

需对各位董事和监事候选人采取累计投票方式进行表决。

（二）披露情况

上述第

1

、

2

、

3

、

4

、

5

、

6

、

7

项议案、第

8

项议案及第

9

、

10

、

11

、

12

项议案的相关公告分别刊登于

2012

年

3

月

15

日、

4

月

28

日及

6

月

5

日出版的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

cn

）。

三、会议出席对象

1

、

2012

年

6

月

20

日（星期三）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2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

、因故不能亲自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四、会议登记办法：

出席现场会议的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票账户原件，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

票账户原件及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法人股东代表持本人身份证、法人授权委托书、法人股票账户原件及

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于

6

月

25

日

(

星期一）当日会议开始之前到会议现场或于

6

月

25

日之前到广州白云国际

机场南区股份公司本部办公楼

222

室办理出席会议的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用传真方式登记 （

FAX

：

020-

36063416

），广州地区股东必须本人或委托代理人到指定地点办理登记手续。

股东须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由委托人签署或由委托人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签署。如果该委托书

由委托人授权他人签署，授权他人签署的授权书或其他授权文件须经公证。经过公证的授权书或其他授权

文件和委托书须在办理会议登记时送达本公司。

五、其他事项

1

、会议常设联系人：刘冠伟、廖开吉

联系电话：

020-36063596

、

020-36063595

传 真：

020-36063416

。

联系地址：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南区股份公司本部办公楼

222

室。

邮政编码：

510470

。

2

、费用：出席会议人员食宿、交通费自理。

3

、授权委托书格式见附件

1

，自制或复印均有效。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二日

附件

1

：

授权委托书格式：

兹全权委托

_______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

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请对各项议案明确表示赞成、反对、弃权）

委托人（签名）：

___________

受托人（签名）：

____________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_________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__________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票账号：

委托日期：

______

年

____

月

_____

日

有效期至：

______

年

____

月

_____

日

委托人对审议事项的投票指示：（如果股东不作具体指示，股东代理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

附件

2

：

董事候选人简历：

刘建强，男，中国国籍，

1960

年

9

月出生，广东始兴人，大学学历，中共党员，高级政工师。历任广州警备

区二连文书，民航广州公安处干警，民航广州管理局运输公司政工科副科长、公安处刑警大队副教导员，广

州白云国际机场公安局候机楼派出所、刑警大队教导员、局党委委员、政治处主任，广东省机场管理集团公

司纪检监察室主任、纪委副书记等职务。现任广东省机场管理集团公司党委委员、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兼

工会主席、董事，本公司党委委员、党委书记、监事。

关易波，男，中国国籍，

1962

年

7

月出生，本科学历，企业管理专业研究生在职学历，中共党员，高级经济

师。历任广州国际信托投资公司金融部副经理、经理，广州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广州

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广州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广州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临时党委书

记、董事长，广州国际集团有限公司第一届党委书记、董事长，广州国际集团有限公司第二届党委书记、董

事长。现任广东省机场管理集团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张育民，中国国籍，男，

1965

年

4

月出生，广东汕头人，中共党员，大学学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历任广

州市邮政局办公室主任、局长助理兼营业局局长，广州邮政局副局长，广州市邮政物流配送服务有限公司

董事、副总经理（主持工作），广东邮政物流局局长，广东邮政物流配送服务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广东邮

政速递服务公司总经理，广东邮政速递局局长，广东省机场管理集团公司党委委员、工程建设指挥部总指

挥。现任广东省机场管理集团公司党委委员、董事，本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党委副书记。

戴智，男，中国国籍，

1971

年

7

月出生，本科学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中共党员，高级政工师。历任民航

中南管理局机关团委书记、党委办公室秘书科科长兼党委秘书，民航湛江站副站长，湛江机场公司副总经

理，广东省机场管理集团公司广州基地管理分公司机场生活服务中心经理。现任广东省机场管理集团公司

党委委员、党委组织部部长、党委办公室主任、副总经理。

邱嘉臣，男，中国国籍，

1971

年

9

月出生，本科学历，货币银行学硕士学位，中共党员，高级会计师。历任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集团公司财务处信息管理科科长，广州白云国际机场集团公司财务部部长助理，广东省

机场管理集团公司财务部副经理（主持工作），广东省机场管理集团公司财务部部长、总会计师。现任广东

省机场管理集团公司党委委员、总经济师。

附件

3

：

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章程》等文件的有关规定，本人作为公司

的独立董事，现就公司聘请董事发表意见如下：

一、本次聘请刘建强先生、关易波先生、张育民先生、戴智先生、邱嘉臣先生为公司董事的程序符合《公

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经查阅刘建强先生、关易波先生、张育民先生、戴智先生、邱嘉臣先生的履历，未发现有《公司法》第

147

条规定的情形，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任职资格合法；

三、同意提名刘建强先生、关易波先生、张育民先生、戴智先生、邱嘉臣先生为公司董事候选人。

独立董事：朱卫平、刘江华、林斌、卢凯

2012

年

6

月

2

日

附件

4

：

副总经理武宇先生简历：

武宇，男，中国国籍，

1961

年

8

月出生，本科学历，中共党员。历任广州军区空军政治部干事，空军某部队

政委，汕头场站政委，空军某部队政治部主任。现任本公司党委委员。

附件

5

独立董事关于聘请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章程》等文件的有关规定，本人作为公司

的独立董事，现就公司聘请高级管理人员发表意见如下：

一、本次聘请张育民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请武宇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二、经查阅张育民先生、武宇先生的履历，未发现有《公司法》第

147

条规定的情形，以及被中国证监会

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其任职资格合法。

三、同意聘请张育民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请武宇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独立董事：朱卫平、刘江华、林斌、卢凯

2012

年

6

月

2

日

股票代码：

600004

股票简称：白云机场 公告编号：

2012-009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

(

临时

)

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由公司监事会主席召集，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

(

临时

)

会议于

2012

年

6

月

2

日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在广州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5

月

21

日以专人送达、电

子邮件及电话的方式送达各监事及其他参会人员。

本次监事会应到监事

3

名，参加本次会议并进行表决的监事

3

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本次会议审议并全票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关于刘建强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监事职务的议案》；

公司监事（股东代表）刘建强先生拟不再担任公司监事职务。

鉴于刘建强先生不再担任监事将导致公司监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在改选出的监事就任前，刘

建强先生仍将按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继续履行监事职务。

二、《关于提名汪东兵先生担任公司监事的议案》。

鉴于公司监事（股东代表）刘建强先生拟不再担任公司监事职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公司控股股东广东省机场管理集团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712,591,45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1.96%

）提名汪

东兵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任期至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任期满止。

上述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

一二年六月二日

附：监事候选人简历：

汪东兵，男，中国国籍，

1973

年

12

月出生，本科学历，中共党员。历任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人

力资源部项目经理、经理助理，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特许经营管理部部长。现任广东省机场管

理集团公司纪委副书记、纪检监察室主任。

证券代码：

600151

证券简称：航天机电 公告编号：

2012-018

上海航天汽车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海外光伏电站项目获得上网

电价补贴的公告

近日，公司在意大利的项目公司

AEROSPACE SOLAR 1 S.R.L.

收到意大利能源服务管理部门（以

下简称

"GSE"

） 发出的光伏电站上网电价补贴通知。

GSE

确认根据

2011

年

5

月的相关法规， 给予

AEROSPACE SOLAR 1 S.R.L.

所拥有的位于意大利奥古斯大市的总装机容量

3MW

的三个光伏电站上网

电价补贴，补贴标准为

0.306

欧元

/

度。该补贴分别从

2011

年

6

月

28

日和

6

月

30

日并网发电时开始计算，连

续补贴

20

年，期间的补贴标准不变。

三个光伏电站装机容量各为

1MW

，于

2010

年

10

月开工建设，分别于

2010

年底和

2011

年

2

月完工，并于

2011

年

6

月底全部顺利并网。经公司财务部门测算，该等项目投资回报良好，其中，内部收益率为

10.26%

。

特此公告。

上海航天汽车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六月五日

证券代码：

600426

证券简称：华鲁恒升 编号：临

2012-11

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醋酸装置节能新工艺改造项目

部分建成投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0

年

12

月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项目醋酸装置节

能新工艺改造项目部分建成投产，化工投料一次成功，进入试生产阶段。

该项目部分建成投产后，醋酸产品产能将明显提高，成本有所下降，同时新增部分合成气为其它同期在建

项目提供原料保障，有利于现有系统产能进一步发挥，增强柔性生产调节能力，有效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实力。

公司将积极推进募投项目的建设工作，确保按照计划顺利完成。

特此公告。

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五日

证券代码：

600162

证券简称：香江控股 编号：临

2012-016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质押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南方香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南方香江

"

）持有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限售流通股

40611.5339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2.89%

，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近日，公司接到南方香江的通知，南方香江将其持有的

5250

万股份质押给新时代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并办理了股票质押登记手续（证券质押登记证明书编号：

ZYD120629

，

ZYD120630

）。

截至目前，南方香江已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40611.5339

万股中的

37600

万股进行了质押。

特此公告。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六月五日

证券代码：

000521

、

200521

证券简称：美菱电器、皖美菱

B

公告编号：

2012-023

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时间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6

月

2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香港商报》及

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原定于

2012

年

6

月

22

日

（星期五，节假日）上午

9:30

召开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现为方便广大股东参加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

会，故将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时间调整为

2012

年

6

月

26

日（星期二，工作日）上午

9:30

。除前述股东大会召开时间

调整外，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方式、地点、股权登记日、会议登记时间及议案等其他事项均不变。

由此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四日


